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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消费券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方式，在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巨大作用。

同时，政府消费券在发放与实施的过程中仍存在较多问题，势必会对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一定损害。近

年来，我国正在逐步健全和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行为进行规

制，有利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本文将从基本概念出发，并深入分析对政府消费券进行公平竞争

审查的必要性，以及为完善政府消费券的公平竞争审查提出建议，以期能保证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行为具

有合法性，从而维护良好的公平竞争秩序，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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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vouch-
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and pro-
moting economic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ssuing 
and implementing government consumption vouchers, which is bound to cause some damage to 
the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In recent years, China is gradually improving and perfecting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Through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the government’s is-
suance of consumer vouchers is regulat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maintaining a fair marke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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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ion order.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basic concepts,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ecessi-
ty of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vouchers,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im-
proving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voucher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government’s issuance of consumption vouchers is legal, so as to maintain a good fair compe-
tition order,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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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消费券与公平竞争审查概述 

1.1. 政府消费券概述 

政府消费券并不是一个新生的东西，之前在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国就曾发放过相关的政

府消费券，以此来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复兴。近几年，为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经

济增长，各地方政府陆续开始发放政府消费券。政府消费券是指政府通过运用财政资金，向作为市场

主体的消费者发放消费福利，以此达到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发放政府消费券是政府干预

市场的一种调控措施，其实质是一种政府补贴行为，在短期内能刺激市场消费，拉动内需，进而促进

经济的发展。政府消费券是以公共财政资金为支撑，其发放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政府作为消费

券发放的主体，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又要维护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 

1.2. 公平竞争审查概述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公平竞争审查是指对政府出台的各种产业、投资政策等进

行审查，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规范政府的行为，防止政府行为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促进和保护公平

竞争市场秩序，2016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标志着我

国正式建立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2021 年，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颁布《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确定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具体标准，2022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下文简称《反垄断法》)修订增设第 5 条，首次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纳入到法律顶

层设计环节，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国家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政府消费券补贴行为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行为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其发放的本质是地方

政府运用财政资金实施的刺激市场消费和提振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是政府对经济救济政策中的一

种，属于地方政府制定的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所以应当对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以评估

其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影响[1]，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从而促进市场要素的自由

流通，也避免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的行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进而推动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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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政府消费券公平竞争审查的必要性 

政府发放消费券是一种宏观调控行为，其在短期内能够刺激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但若地方政府在发放消费券的过程中过度干预市场，也将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不适当地发放政府消费

券可能会扭曲市场竞争，甚至涉嫌行政垄断，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有损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

因此，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行为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显得至关重要。 

2.1. 对发放消费券平台间竞争的损害 

平台经济的发展为政府消费券的发放提供了新的载体，因数字平台有着方便快捷的特点，各地政府

大多会选择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来发放政府消费券，且一般会选择一些规模较大的电子平台如云闪付、

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数字平台来发放，若被选为政府消费券的发放平台，该平台将会引来更多的流量和

知名度等竞争优势，明显使这一平台的市场力量增强，而使其它平台处于相对不利的竞争地位。若政府

未经公平竞争审查和竞争性选择程序，直接指定政府消费券的发放平台，将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造

成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此外，实践中政府指定的发放平台多为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一定优势地位的平

台，单一指定可能会给该平台带来在特定交易和服务中的支配优势，促成其形成垄断或者巩固其已有的

垄断地位。不仅如此，被指定的互联网平台很有可能利用这一优势地位，从事一些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如不合理地进行一些收费、任意降低服务质量或给其他经营者带来一定的负担等。而且地方政府指定单

一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发放电子消费券，也会限制商家自主选择的权利，直接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范

围，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公开透明的竞选程序来选择政府消费券发放的平台，

而非直接单一指定。 
此外，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

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可以说，如果相关部门没有事先对消

费券发放平台进行过公开招投标，或者没有通过招投标与互联网平台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就指定单一线

上平台企业发放政府消费券，致使其他相关线上平台企业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参与公平竞争的权利，涉

嫌构成我国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政垄断行为，构成行政性垄断，严重排除或限

制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因此在选择政府消费券的投放平台时，应对其进行严格的公平

竞争审查。 

2.2. 对接受消费券商家间竞争的损害 

政府在选择完消费券的发放平台之后，就要选择能够适用消费券的行业以及商家，被选中的商家因

获得了政府的补贴，将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其市场销量和知名度都会大大增加，但由于商家选择标准

并非公开透明，所以政府在选择时有可能会出现有损于商家间公平竞争的行为，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公平

合理的方式，制定统一的选择标准，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符合资质的商家。 
其次，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消费券补贴范围多为受经济影响较大的零售业和服务行业等，政府

在投入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对接受消费券的商家进行差别对待，但应该进行充分的合理性和必

要性论证[2]。目前各地政府对于具体商户的选择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实践中也存在着有些地区政府

在对适用消费券商家的筛选过程中，往往会选择一些规模较大或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一定优势地位的商家，

而一些中小企业商家则直接被剥夺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然而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其更应该

得到政府补贴的救助。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发放消费券的过程中，对本地区的商家及消费券适用商品存在政策倾斜，具有

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如在制定与实施消费券政策的过程中，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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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竞争性磋商、公开遴选，或在相关招投标活动中，设置偏向特定经营者的标准[3]，使本地经营者

相较外地经营者获得竞争优势，由此产生区域壁垒与市场分割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 
从上文提到的情形我们可以得出，政府消费券的发放已然对商家间的公平竞争造成了损害，有损于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2.3. 对地区之间市场竞争的损害 

地方政府消费券在发放与实施的过程中，有时会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区域性。部分地方政府为了

吸引消费，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绩的提高，制定政策时容易倾斜于保护本地企业，从而忽视了

对市场竞争与产业竞争的影响，容易产生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由此造成不正当的市场竞争，不利

于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行为若行使不当，还可

能会变成行政主体谋取地方利益，实施地方垄断的工具，会扭曲甚至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3]。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政府对于发放消费券的政策有所不同，如有的地区对能接受消费券使用的行业

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在发放过程中更偏向于将适用消费券的资格给到受经济影响较大的餐饮、住宿、旅

游等行业，而有些地区对此则没有限制，消费者可以在区域内自由地使用政府消费券。政策的差异将导

致消费者会倾向选择能接受消费券的地区进行消费，同一行业下不能接受消费券的地区则会丧失一定的

市场竞争力。而且，如果某地区政府财政实力雄厚，发放的消费券相比于其他地区较多，则会把其他地

区的消费者也吸引过来，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此外，有些地方政府只与本地平台企业合作，

会产生地方保护与市场壁垒，还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中关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相关规定，

势必会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由此来看，基于财政支撑的政府消费券的发放政策的差异，将会对地区之间的市场竞争造成一定的

损害，加大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因此，需要加强对政府消费券的公平竞争审查，促进不同地区间商

品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3. 完善对政府消费券的公平竞争审查 

3.1. 强化消费券发放平台的公平性 

政府选择平台的过程实质上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故应该遵循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

遵循公平的竞争性选择程序，公开进行招投标，使有实力的电商平台都能有机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而

且要将相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以此保证公民的知情权[4]。 
目前我国政府消费券的发放模式大多为行政机关直接指定第三方平台，缺乏公平的参与机制。在这

种发放模式下，政府指定之外的平台将直接被排除到市场竞争之外，指定发放平台的行政主体涉嫌滥用

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政府在选择消费券发放平台的过程中，应当设立统一

的标准和合理的资质要求，并且及时、有效、完整地公开相关信息，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

性选择程序，使不同平台都能够通过公平竞争而获得发放政府消费券的资格。 
如何才能保障不同平台公平进入电子消费券发放领域，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不对平

台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条件，发放各个平台通用的消费券，由消费者自主选择使用哪一种平台，

这样既保障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也让各大平台互相竞争，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升级，二是如果存在技术

难题，暂时无法实现多种平台的兼容，就可以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政府消费券的发放平台，严格

保障消费券发放平台选择的合法性和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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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即政府消费券的发放会对市场公平竞争造成一定的损害，但因其具有

特殊情况而具有发放的必要性，则可以适用公平竞争审查的例外条款继续发放。对于因特殊情况确需选

择单一互联网平台发放的，也应当严格履行竞争性程序，政府不得直接指定发放平台、直接确定平台资

金配置方案[5]。同时，若拟适用公平竞争审查例外规定的，政府应当依据《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详细说明发放的目的正当性、政策必要性和手段适当性，并明确实施期限，而且适用例外规定还应

当按照《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进行第三方评估，以求达到对市场竞争最小影响的效果。 

3.2. 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参与机制 

接受消费券的商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权亦应得到法律保障，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政府

消费券在投放时不能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待遇，也不能限定购买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而应该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地确定能接受消费券的商家，保障符合条件的商家都能获

得相应的补贴。尽量不设置准入门槛，在选择商家时采取广泛吸纳的态度，只要合法成立的市场主体

具备适用政府消费券的能力，就有资格成为接受政府消费券的商家，这不仅维护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

序，也能给消费者更多选择的自由。即便是需要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也应当将具体的审查标准及时

向社会公开，保障商家选择的公正性，防止出现排除或限制竞争的问题[5]。此外，政府消费券在投放

时也不能对外地的商品和服务实行歧视性补贴政策，防止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壁垒，进而阻碍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在政府发放消费券这一行为中，市场主体往往会受到最直接的影响，《细则》第 7 条明确规定，

政策制定机关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此，在对政府消费券

公平竞争审查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及时反馈机制，充分听取相关平台经营者、商家和消费者的意见，

评估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防止出现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问题，切实保障政府消费券发放相关主体

的合法权益。 
此外，仅通过电子平台发放政府消费券，还可能存在可获得性问题。比如老年人、弱势群体等由于

种种原因不会或不习惯或不愿使用移动支付方式，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也不熟练，无法参与到线上竞争抢

券与线上消费中，发放电子消费券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一特殊群体的需求。因此，为了让他们也能便捷地

享受到这一福利，发放电子消费券的同时可以考虑同步发行实体消费券，将线上发放与线下模式有机结

合，使得不便使用互联网平台的消费者同样可以公平获益[6]。 

3.3. 定期开展阶段性的效果评估 

发放政府消费券之前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可以保证政府补贴能够充分发挥正面效应，促进宏观调控

目标的实现。但是，政府消费券在市场中流通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性的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

府消费券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对其审查的标准也应该发生变化。因此，已经实施的

消费券也应当定期接受公平竞争审查，以便对消费券是否可以继续发放、是否需要调整发放做出跟踪性

评价。 
如前文所述，政府发放消费券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虽然会对市场公平竞争造成一定的损害，但因其存

在发放的必要性，且不会严重限制市场竞争，可适用《细则》例外条款继续发放，如出于救助救灾、维

护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即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竞争，但地方政府认为有必要

推进的，即为实现政策目的没有其他可替代性方案时，就可基于《实施细则》申请公平竞争审查的例外

豁免[3]。但此种消费券在使用一定时间或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无法达到预想的效果或者对市场造成的

损害已经变得大于所获得的社会利益。在此情形之下，《实施细则》第 12 条明确规定，对经过公平竞争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4342


常瑞 
 

 

DOI: 10.12677/ojls.2024.124342 2425 法学 
 

审查后出台的政策措施，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对其影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情况进行定期评估。所以，

对政府消费券应该阶段性地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如果发生了前述的情况，或者是已经实现了预期的效果，

就应该及时调整发放政策或者停止发放，以防止财政资源的浪费以及对市场竞争的破坏。 
综上，政府消费券的发放会刺激消费、活跃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若发放不当也会出现损害市

场公平竞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政府在制定消费券投放政策、确定投放平台和接受消费券商家以及适用

商品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符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定期对已经发放的政府消费券开展公平竞争审查，

避免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及其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不必要的损害。通过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维护和促

进市场的公平竞争，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从而推动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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